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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洁服务范围及工作要求
（一）服务范围
1.室外：校园环境、操场、公共区域座椅及各种辅助设施的清洁及日常保洁。
2.室内：学校教学楼及校内公共区域的保洁工作。
3.其他：办公区垃圾、卫生间垃圾转运至校园垃圾台，及时转运垃圾至第三方垃圾清运公司的垃圾清运车，清出校园。
（二）服务要求
1.楼内服务区域每天清洁地面、擦拭楼梯扶手、栏杆、墙面、垃圾桶，每周擦拭门窗，保持地面清洁无垃圾污渍，墙壁无浮灰、蜘蛛网、污迹。
2.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多功能厅、报告厅、录播室、闲置教室等公共区域每天清扫，保证随时使用。
3.卫生间每天上课期间清扫，保证卫生间及水房地面无明显水渍，其余时间巡回清扫，保持厕所卫生清洁，卫生间无异味，便池水池地面、管道无积水、无堵塞，无垃圾存放现象。保洁用品摆放整齐有序。
4.需在保洁区域巡视，及时清扫捡拾杂物，确保路面场地绿化区域无垃圾、杂物，无卫生死角。展板、宣传栏、景观小品、乒乓球台、篮球架等设施每天擦拭，达到无明显灰尘。
5.根据上级卫生部门规定及学校要求，定期对学校内进行开展消毒，并保存相关记录。
▲二、安保服务范围及工作要求
（一）服务范围
保证校园内安全和正常工作、生活秩序，做好协防保卫，做好车辆、车库、道路及校园安全秩序管理等。
（二）服务要求
1.保安年龄不超过50岁，并实行全天候24小时值班制度。
2.协防设置门岗和巡逻岗，对外来人员，建立询问登记制度，礼貌用语、文明用语、热情服务，按照采购人要求进行出入管理服务。
3.保证区域内安全秩序良好，道路通畅，引导指挥车辆停放有序。
4.根据采购人要求，服从学校工作人员调配，做好各项活动的秩序维护工作。
5.制定安全管理服务预案，完善责任制，遇突发事件能应急处理。
6.能及时发现和处理各种事故隐患，确保不发生安全方面的问题，能迅速有效处置突发事件。
7.对针对本区域的盗抢破坏等违法行为，能够积极应对，及时报警协助制止。
8.遇有重要活动承担礼宾工作，精神饱满，举止得体。
▲三、水电勤杂维修服务范围及工作要求
（一）服务范围
1.负责校内基础水电正常运行和日常维护。
2.负责校园灯具、家具、门窗锁具、上下水管路等的小型维修工作。
3.日常水电系统及设施的巡查，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协助维保人员对专业设施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工作。
4.处理包括停电、水浸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5.配合学校工程施工方临电的接送。
6.配合学校水电设施设备质保期外的维修，产生的施工维修成本及设备更换费用等上报维修方案。
（二）服务要求
1.24小时维修值班，按作业指导标准进行设施设备的维护保养，水电暖等运行正常，接到急修呼唤，十五分钟内到达。
2.日常水电维修值班，接到维修处理派单24小时之内完成维修；小范围维修及时率达到100%。
3.维修人员作业持有相应的上岗证件（电工—低压电工证、管道工证、消防设施操作员证、钳工证等操作证），不能无证上岗。
4.严格履行维修人员职责及各项规章制度，维修、保养好公共设备，确保设施运行正常。接到报修电话后，应及时、周到，保证维修质量，防止发生安全事故。
▲四、绿化养护服务范围及工作要求
（一）服务范围
主要包括校区内绿地垃圾清洁、树木修剪、草坪修剪与养护、花卉养护和浇水、除草病虫害防治等服务内容。
（二）服务要求
1.定期清理服务区域内枯枝、落叶、杂物等绿化垃圾，并及时清运至指定地点。
2.严格保持绿地排水通畅，大雨后及时排出局部积水，避免绿地积水。根据土壤“墒情”及时灌溉，水量适当。
3.绿化地及时除杂草，保证观赏效果，树木根部附近土壤要保持疏松，不影响根系生长。
4.科学合理施肥，保证花草树木旺盛生长。科学合理施用农药，对绿化病害、虫害进行防治。
5.修剪：草坪高度控制在10-15㎝以下。乔木类遵循不同品种的生长要求和观赏价值定期进行修剪，去除病虫害枝、扭伤枝以及枯烂枝。灌木类遵循不同品种的生长要求和观赏价值定期进行修剪，促使连年开花、枝叶茂盛。
6.及时剥去树木主干上根基部的萌蘖条。
7.紧急情况抢救：大风暴雨来临前，对树木采取相应防护措施。寒流来临或气温降低前及时采取防寒、防冻措施，翌年及时解除包扎物，如遇有大雪及时清除树冠积雪，但不能损伤树冠。如果在大风暴雨中树木劈断或倒伏，应及时清理或扶起重栽，重栽后必须采取有效的固定措施。
▲五、人员要求
1.服务人员总人数不少于12人。
2.年龄要求：保洁员、绿化工等非管理岗位人员男性年龄不超过55岁，女性年龄不超过55岁；管理岗位及技术岗位人员年龄≦55周岁。
3.身体健康，无传染病及精神病史，体貌端正，无违法犯罪记录。
4.服务人员应统一着装、服从业务部门管理、工作态度端正、为人和蔼、能够文明用语、举止得体、坚决杜绝与师生发生言语及其他冲突事件。
5.非管理岗位学历要求初中以上学历，管理岗位及技术岗位需具备相应学历及专业资质。
6.重点岗位人员未经采购人许可，供应商不得私自更换、减员。出现人员调整变化，人员一次请假超过3天的情形，供应商必须在采购人业务对口科室备案（书面说明），且必须临时安排符合条件的人员顶岗。
▲六、其他要求
1.供应商按照物业托管条款细则和要求，完成物业托管范围内各个岗位职责及管理制度。
2.供应商应按照物业托管合同要求，落实重点岗位的安全责任和工种作业规范。
3.供应商自行处理物业托管范围内的劳务纠纷，并承担物业活动过程中的一切人员伤亡、意外事故后果。
4.供应商应按照物业托管合同考核要求，配合业务对口科室的日常监管与服务项目考核。
5.遇重大节日、上级检查、新生报到、军训、招聘会、招生考试、运动会及其他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况的，供应商应加大保障服务力度，按照采购人要求积极做好各项工作。
6.遇极端天气暴雨、暴雪、雷电、冰凌、大风、大雾，地震、火灾等极端天气时，配合采购人进行抢修和灾后恢复工作。
7. 供应商必须无条件遵守采购人的相关管理办法，并严格按照其制定的考核办法参与考核。
▲七、考核标准
1.监管权限：监管工作小组对供应商所辖范围内的服务工作进行全面监督检查。在检查过程中供应商必须予以配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有权责成其限期整改，对整改不到位或造成一定负面影响的可以给予通报批评并进行经济处罚。有权查阅供应商服务过程中相关档案资料。
2.考核组成部分：考核由采购人日常教职员工反馈意见、采购人相关管理机构、随机抽查学生代表、随机抽查教职工代表四部分按照一定比例进行考核打分。
3.考核形式：包括监管微信平台反馈、每天不定时巡查、每周定期检查、按月考核等方式。
4.考核办法：满分100分。
（1）月考核成绩在95分以上者全额付款（含95分）。
（2）月考核成绩在90分-95分按照月应付金额的97%付款（含90分）。
（3）月考核成绩在85分-90分之间按照月应付金额的94%付款（含85分）。
（4）月考核成绩在80分-85分之间的按照月应付金额的90%付款（含80分）。
（5）月考核成绩在75分-80分之间的按照月应付金额的85%付款（含75分）。
（6）月考核成绩在70分-75分之间的按照月应付金额的80%付款（含70分）。
（7）月考核成绩在65分-70分之间的按照月应付金额的75%付款。
（8）月考核成绩在60分-65分之间的按照月应付金额的60%付款。
（9）月考核成绩在60分以下者，按照月应付金额的20%付款。
★八、实质性条款要求
（一）供应商承诺函（均须提供承诺函，未提供承诺函的视为无效响应）
1.供应商须承诺：拟派服务人员总人数不少于12人，且完全满足磋商文件人员要求。
2.供应商须承诺：派驻的项目负责人不得同时兼任其他项目的管理岗位。
3.供应商须承诺：拟派服务人员均须提供健康证明及无犯罪证明。
（二）人员资格证书要求（须提供有效期内且经过年审的证书复印件，未提供则视为无效响应）
1.水电维修工须提供相应特种作业操作证；
其他技术岗位人员须提供相应从业资格证书。
特别提醒:
（1）如供应商认为以上证书复印件不清晰，可在响应文件中另附证书查询网址。
（2）如响应文件中所附证书不清晰，且未提供查询网址或所提供的网址查询不到的，视为无效响应。

